
臺東縣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處流程 
    109 年 2月 12 日 訂 

 

 

 

 

由當事人或法定(委任)代理人填寫爭
議調處申請書以郵寄或親送衛生局 

1調閱病歷及相關資料. 
2爭點整理及委由專家諮詢 

結案 

爭點整理 
諮詢專家意見(書面回覆)_ 

是 

評斷是否為醫爭案件 
請醫療機構啟動醫療糾紛關懷機
制，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本局 

非醫爭案件逕 
回復申請人 

否 

民眾以電話或書面申請 

瞭解訴求並依需要行政調查或調閱病歷資料 

召開調處會議 
 

醫學及法律專家各至少1位擔任委員 

1.向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
2.循司法途徑向法院提出告訴 
3.其他 

案件受理日 
 

成立 
(結案) 

調處紀錄函發相關人員及單位 

不成立 
1.無再次召開調處之必要(結案) 
2.有再召開之必要則另行擇期 
3. 調處紀錄函發相關人員及單位 

申情人接受醫療
機構說明或處置 

 

申情人不接受醫療機
構處置或說明 

45
日
內
召
開 

90
日
內
結
案 

案
件
申
請
及
調
閱
相
關
資
料 

 向本局申請醫療糾紛調處 
 

案件受理日為民眾申請調處，且案
件所需相關資料調閱備齊之日，自

是日起算調處會議召開期間 
 

附件二 


